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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案说险 | “非法代理投诉”勿轻信，防止个人金融信息泄露！ 

 

王某在银行办理定期存款业务后，过了一段时间在核对时发现少 3 万元，随后和家人前往营

业网点进行查询，营业网点工作人员向客户详细解释业务办理过程，并提供交易凭证、业务

办理监控调阅等佐证材料，王某对网点查证情况表示认可。 

 

王某离开后将此事向张某诉说，张某表示可以为其代理投诉，王某将所有个人信息及银行信

息提供给了并不熟悉的张某，并多次拨打监管部门电话进行恶意投诉，银行接到投诉后联系

投诉人张某前往网点，就该笔投诉反映的疑问再次进行详细解答，张某并不能代替王某做出

确认，最后承认自己并非当事人，随后，银行联系到王某及家人现场对核实结果予以认可。 

 

案例介绍 

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[2020]第 5 号)第四十

一条 金融消费者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投诉，应当提供以下信息：姓名，有效身

份证件信息，联系方式，明确的投诉对象及其住所地，具体的投诉请求、事实和理由。 

金融消费者可以本人提出投诉，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提出投诉。以来信来访方式进行委托投

诉的，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交前款规定的投诉材料、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委托人和

受托人的身份证明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受托人、委托事项、权限和期限，并由委托人本人

签名。 

所以，消费者选择“代理投诉”，需要提供个人金融信息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，容易造成个

人金融信息泄露及个人财产安全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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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启示 

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： 

1、投诉人应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，遇到任何业务疑问及时与银行营业网点联系，切勿委

托第三方投诉，以防造成个人信息泄露，引发个人财产安全问题；银行对于客户诉求，要高

度重视、详细调查，并时刻保持警觉，对客户的可疑诉求及时进行风险提示，避免客户不必

要的损失，保护客户财产安全。 

2、面对各类投诉，尤其是代理投诉，金融机构应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，以合法途径维

护自身正当权益。消费者对于“非法代理投诉”勿轻信、勿参与，警惕委托非法社会组织或

个人为其代理相关投诉，可能会带来以下法律风险：导致个人敏感隐私信息泄露，被用于办

理网络借贷甚至诈骗、洗钱、非法集资；因编造理由、伪造证据、提供虚假信息进行投诉、

举报或诬告等构成欺诈而面临被诉讼或行政处罚。 

3、金融机构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，畅通投诉渠道，强化投诉管理，同时加强对

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的普及，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，帮助金融消费者树立正确的

金融维权理念，合理维权、合法维权，以防被不法分子所利用，导致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维

护，还可能面临陷入法律风险中，得不偿失。 

 

 


